2015-2016年国家奖助学金评审报告

1.经核查，            等    名推荐学生均符合国家奖学金申请条件，学习成绩排名和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均在评选范围内位于前10%，且没有不及格科目，特提请学院审定。

2.经核查，            等    名推荐学生均符合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条件，综合排名在本专业（班级）的40%以内，且没有不及格科目，特提请学院审定。

3.经核查，            等    名推荐学生均符合国家助学金申请条件，特提请学院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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